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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岗前培训制度（修订）

为了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人

才培养水平，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学院对教师岗前培训制

度进行修订如下。

一、坚持新任课教师试讲制度

l.新留校的青年教师或者未从事过教学工作的教师，在正式

成为主讲教师之前，都要进行试讲。

2.教研室要根据培养计划，安排新教师在教研室范围内进行

试讲，讲课时间为一个课时。教研室根据其试讲情况决定其是否

正式试讲。

3.教研室认为可以正式试讲的教师，要报请教学副院长批准

备案。



4.正式试讲参加人员包括：教研室主任、副主任、责任课教

师。

5.试讲合格教师填写《新开课教师登记表》，交学院备案。

6.对试讲不合格的教师，不能安排授课任务。

二、坚持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制度

l.指导教师应为教学经验丰富且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被指

导的青年教师一般指新近开课的教师。指导可采取多种指导形式

（如跟班听课、共同备课等）。

2.双方本着自愿原则并根据学科教学工作需要安排。为保证

质量，一般一名指导教师指导的青年教师数不得超过两名。

3.每学期由教研室将指导计划于开学第一周上报学院审批。

4.每学期指导教师要填写“指导青年教师工作情况登记表”，

汇报完成情况。

5.学期末各学科应检查青年教师的讲稿、解答的习题（实验

报告）、听课记录和批改作业记录及分折。

6.学院每学年可以对指导青年教师工作进行评比，评出先进

指导教师。

三、坚持教师听课制度

为帮助教师提高授课水平，按照学校要求开展教师听课制度。

学院级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学时，教学副院长听课不少

于 6 学时，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学时（没

有规章制度依据），鼓励学院老师相互听课学习。



听课时，需按《听课记录表》上所列的要求予以记录。听课

完毕，应听取学生的反映，将《听课记录表》及时送交教学秘书。

学院鼓励听课教师与任课教师当面交换意见。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2018 年 12 月 7 日


